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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安全理事会

第六十二届会议  第六十二年

议程项目 106、107 和 108 

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 

国际药物管制 

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 
 
 
 

  2007 年 11 月 8 日汤加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秘书长的普通照会 
 
 

 汤加王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谨以太平洋岛屿论坛当值主席国的身份随函转

递 2007 年 6 月 25 日和 26 日在斐济楠迪举办的关于太平洋区域在立法上落实反

恐法律制度及提供相关技术援助的措施区域磋商讲习班的结论（见附件）。 

 如能将本普通照会及其所附讲习班结论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106、107 和 108

项下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汤加王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将不胜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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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年 11 月 8日汤加王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秘书长的普通照会的

附件 
 
 

  太平洋区域在立法上落实反恐法律制度及提供相关技术援助的措施区

域磋商讲习班 

  斐济楠迪 

  2007 年 6 月 25 日和 26 日 
 
 

  由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与太平洋岛屿论坛秘书处合作组办 
 
 

  讲习班的结论 
 
 

 2007年6月25日和26日在斐济楠迪举办的太平洋区域在立法上落实反恐法

律制度及提供相关技术援助的措施区域磋商讲习班与会者； 

 代表太平洋岛屿论坛下列成员国： 

 - 澳大利亚、库克群岛、斐济、基里巴斯、瑙鲁、纽埃、新西兰、帕劳、

巴布亚新几内亚、马绍尔群岛共和国、萨摩亚、所罗门群岛、汤加、图

瓦卢和瓦努阿图以及论坛特别观察国东帝汶； 

 重申恐怖主义对和平与国际安全构成重大威胁，损害联合国和太平洋岛屿论

坛的核心价值； 

 承认论坛成员国和观察国根据国际义务和有关反恐区域文书所开展的工作，

以及他们决心开展《霍尼亚拉宣言》和《纳索尼尼宣言》等文书规定的国家级行

动； 

 承认太平洋岛屿论坛秘书处（论坛秘书处）制定的反恐战略，同时考虑到包

括善治在内的有关广泛议题； 

 强调批准和充分落实全球反恐文书以及遵守安全理事会所有相关决议规定

的重要性； 

 欢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禁毒办）预防恐怖主义处和论坛秘书处

发出的联合倡议，其中吁请向论坛成员国提供更多技术援助，以加强反恐法律制

度，同时考虑到论坛秘书处制定的《太平洋打击恐怖主义和跨国有组织犯罪问题

示范法》； 

 表示感谢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和第 1540 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专家组对讲

习班的贡献； 

 表示感谢禁毒办和论坛秘书处倡议组办磋商讲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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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定下列结论： 

 1. 确认需要审查现有国内法并在适当时制定新的反恐立法，特别是在刑罚

领域和国际合作方面，以确保各项法律符合全球反恐文书的要求； 

 2. 申明禁毒办预防恐怖主义处与论坛秘书处合作并与提供援助的其他相

关机构协调，为在法律上实施上述文书而提供的技术援助服务非常有用、适当； 

 3. 欢迎禁毒办预防恐怖主义处和论坛秘书处有机会并且能够向论坛成员

国和观察国提供现场持久支持，并为此目的开展下列活动： 

 - 在有关反恐的法律领域内提供国家一级技术支持、咨询服务和其它必要

的专门知识援助，特别是关于批准全球反恐文书以及在立法上将这些文

书的条款纳入国家立法，包括起草立法方面的援助； 

 - 对相关刑事司法官员进行国家级培训，以建设反恐法律能力，有效实行

反恐法律制度； 

 - 就专门的实质性法律问题为太平洋岛国和观察国举办区域磋商会和讲

习班，增强这些国家解决这些问题的专门知识和专家能力； 

 - 关于加强反恐法律制度的高级政策讲习班，特别是审查正在取得的进

展，并就技术援助需求和提供技术援助方面需要采取的进一步措施提供

指导。 

 4. 建议论坛成员国和观察国借鉴禁毒办预防恐怖主义处与论坛秘书处合

作提供的专门法律和有关技术援助服务； 

 5. 表示决心将符合法律和相关领域内各国要求的技术援助请求正规化，并

通过外交渠道提出这些请求； 

 6. 请禁毒办预防恐怖主义处与论坛秘书处合作采取必要步骤，在请求提出

后立即予以满足，并使之与论坛秘书处其它相关倡议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同时

考虑到其他捐助机构； 

 7. 请禁毒办与论坛秘书处合作，就反恐工作组 2008 年会议和/或论坛区域

安全委员会会议举行一次后续磋商会，审查就本次磋商讲习班的结论采取的实际

后续行动，特别是落实太平洋岛国所提技术援助请求的情况，并审查为加强反恐

法律制度而需采取的进一步措施； 

 8. 请论坛秘书处提请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大会注意本次磋商讲习班的结

论，让其了解所设想的向太平洋岛国提供技术援助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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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注意到与禁毒办、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和 1540 委员会专家组的磋

商情况，以及与会各国表示将通过正规的技术援助请求跟踪落实这些磋商的结

果； 

 10. 确认更广泛的执法方案将对全球反恐文书的落实起补充作用； 

 11. 注意到下列国家在与禁毒办进行双边磋商期间所表示的法律和相关技

术援助需求： 

库克群岛 

 起草立法方面的国家级讲习班，以便能够批准其余全球反恐文书，尤其是《核

材料公约》、《恐怖爆炸公约》、《海事公约》和《大陆架平台公约》。 

斐济 

 起草反恐立法及加入其余全球反恐文书方面的援助。 

 就反恐立法及其在实际案例中的应用，对刑事司法官员（检察官、执法官员）

进行培训。 

基里巴斯 

 对执法官员进行基本培训，并审查现有反恐立法。 

瑙鲁 

 审查及评估反恐立法方面的差距以及批准各项文书所涉及的问题。就反恐立

法及其应用，对刑事司法官员（检察官、执法官员）进行培训。 

纽埃 

 就反恐立法及其应用，对刑事司法官员（法官、检察官、调查人员）进行国

内培训。 

帕劳 

 审查反恐立法方面的差距，并提出适当的修正提议。举办国家级讲习班，向

刑事司法官员宣传 2007 年新立法。 

巴布亚新几内亚 

 起草立法方面的援助，以及就反恐立法对刑事司法官员进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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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绍尔群岛共和国 

 对执法官员进行基本培训。举办国家级讲习班，向刑事司法官员宣传全球反

恐文书（还有四项文书有待批准）。关于起草反恐立法的讲习班。就反恐立法及

其应用，对刑事司法官员（法官、检察官、调查人员）进行培训。 

萨摩亚 

 在起草反恐立法以及反恐相关领域（如金融法和实践、海关和边境安全法以

及民航）的刑法方面需要援助。 

所罗门群岛 

 就反恐立法及其应用，对刑事司法官员（法官、检察官、调查人员）进行国

内培训。遵守相关报告义务方面的援助。 

东帝汶 

 在议会选举（下个月）和组建新政府后需要技术援助。举办关于批准和实施

全球反恐文书的国家级讲习班。 

瓦努阿图 

 审查《2005 年反恐怖主义法》，以查找差距，纳入尚未批准的全球反恐文书

的要求。审查引渡和法律互助立法。就执行反恐立法问题对刑事司法官员进行国

内培训。 

 


